巫山县财政局

巫山财会〔2026〕3号

巫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数智化

背景下会计相关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部门、单位，有关企业：
为总结推广数智化背景下会计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典型经验，深入推进会计工作数智化转型，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数智化背景下会计相关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数智化背景下会计相关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案例要求
案例基本原则、主题、结构、文字格式、案例授权和保密要求等统一按照财政部通知要求执行（详见附件）。
案例报送和遴选
（一）案例报送

案例应具有广泛性，可以是企业案例，也可以是行政事业单位案例。避免集中于某一行业或某一类别单位。

1.县教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国资中心分别报送案例不少于1篇（县教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国资中心分别负责县属学校、县属医院、县属国有企业的案例征集和初选工作）。

2.县级其他部门、单位、企业负责本单位及其管理单位的案例征集和初选工作，报送篇数不限。

（二）案例遴选
1.县财政局负责本区县案例征集和初选工作，择优报送案例。

2.市财政局将依托重庆市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案例评选，纳入市级案例库进行交流推广。并综合考虑案例质量、重要性、影响力、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从中遴选出20篇以上优秀案例上报财政部会计司。对纳入财政部案例库的，财政部会计司将以适当方式公布入库案例名称、报送地区（或部门）、案例单位名称、案例作者名单等。

三、其他有关要求

（一）请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本系统、本单位案例征集活动，借此契机宣传并推进会计数智化转型。

（二）请各相关单位于2026年5月25日前向县财政局报送案例。报送的信息应包括推荐案例名单电子稿、案例电子稿、案例声明页的扫描件（需在案例声明页签字、盖章）。

联系人：县财政局会管监督科 向光敏

联系电话：023-57690857

电子邮箱：527801245@qq.com
附件：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数智化背景下会计相关典型案

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巫山县财政局
2026年4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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